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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染色体微核收获制片系统采购项目合同 

 

甲方：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合同编号：金诚采竞磋[2022]037 号 

乙方：江苏华为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常州 

招标代理机构：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     项目编号：金诚采竞磋[2022]037 号 

合同时间： 20   年    月    日 

根据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年月日进行的号竞争性磋商，甲、乙二方就乙方成交的项

目，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共同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

就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合同。 

一、合同内容 

设备名称 数量 
金额 

（单位：万元） 
交货期 质保期 

全自动染色体微核收获制片系统 1套 278.9 60天 3年 

二、服务期限： 

三、合同文件构成 

（1）成交通知书； 

（2）乙方的响应文件； 

（3）乙方提交的其他资料及承诺； 

（4）号竞争性磋商文件； 

（5）最终报价及分项报价表； 

（6）合同附件：设备配置清单。 

以上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项目经理 

指派       为乙方项目负责人，负责合同履行。按要求组织项目的运营，解决由乙方

负责的各项事宜。 

五、合同价格及费用结算 

六、质量保证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号采购文件的要求。 

七、本合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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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经代理机构鉴证盖章后生效。 

2、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未尽事宜，双方在不违背本合同和采购文件的原则下协商

解决，协商结果以书面形式盖章记录在案，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但

需向采购方提交二份备存。 

八、合同的解除和转让 

1、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2、有下列情形之一，合同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1）因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活动取消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并不承担任何费用； 

（2）因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3、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三十天内书面通知对方

提出解除合同，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4、合同的部分和全部都不得转让。 

九、其它 

本合同未尽之处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由一方向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十、附则 

1、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五份，甲方两份，乙方两份，招标代理机构一份。 

2、未尽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其同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解释。 

 

甲方：单位名称（章）：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乙方：单位名称（章）：江苏华为医

药物流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泰山路 203 号           单位地址：泰州市杏林路 9 号 G12

栋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经办人：                                     经办人： 

电  话：0519-86681617                        电  话：0523-8222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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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泰州分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5131 5822 2809 

 

招标代理机构（见证方）（章）：常州金诚招投标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368 号金城大厦 1910 室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经办人： 

 

 

 

 

 

 


